附件：

大学生户籍工作服务指南
    一、大学生身份证（补办）、临时身份证办理流程

	户口落入学部的在校生



	办理长春市身份证
	
	办理长春市临时身份证



	到学部保卫处开具集体户口登记表复印件

	到学部保卫处开具集体户口登记表复印件



	公安局绿园分局一楼户籍大厅办理

	公安局绿园分局一楼户籍大厅办理


	三个月后凭“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”到西安广场派出所领取身份证

	立等可取


注：西安广场派出所方位图及乘车路线         注：公安局绿园分局方位图及乘车路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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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交路线：乘64、364、224路到铁西街下车，北行50米，或乘226路到长客体育场下，南行600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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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交路线：乘263路到市人大站下车南走300米。


二、新生如何办理落户？
根据公安部、教育部有关规定，新生入学时，可根据本人的意愿，实行户口迁移自愿的原则。自愿落户的新生凭《录取通知书》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、《户口迁移证》及一张一寸身份证照片可办理落户。学生的落户手续一般在新生入学后两周内由本专业辅导员负责收齐，保卫处联系属地派出所统一办理。

新生办理落户的几点说明：

1、每年新生落户时由保卫处负责统一办理，派出所不受理学生个人的落户事宜。

2、逾期未办理落户的新生还想把户口迁入我校的，只能随下一年新生一同办理。

3、公安机关要求“户口迁移证”须计算机打印，无此条件者，可用毛笔、钢笔或中性笔书写，但不能有涂改。
4、请查验身份证上的姓名、身份证编码是否与“户口迁移证”一致，“户口迁移证”和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必须一致，否则公安机关不予办理落户。
5、“户口迁移证”右下角应盖有×××派出所的“户口专用”章，无章无效。“迁移证”上应注有“农”、“非”户口字样。
6、户口已经迁出的，“户口迁移证”不要自行保留，必须在迁移证有效期内办理，逾期不办理的，后果自负。

7、如没有身份证可凭入学前所在派出所开具的《户籍证明》代替。
8、长春市生源不需将户口迁入学校。

三、老生如何办理落户？
入学时没有把户口迁入我学部的在校学生，在学部就读期间还想把户口迁入学部的，可以随每年新生入学时，同新生一起办理落户，其他时间不受理学生的个人落户。落户要求同新生落户要求相同。
四、毕业生户口迁出须知

毕业生个人办理户口迁出程序：

毕业生个人办理户口迁移须持报到证、派遣证和毕业证到学部保卫处登记备案，领取集体户口登记表，再到西安广场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出。
毕业生统一办理户口迁出流程：
	毕业学生



	就业指导办公室提供毕业生分配去向


	保卫处联系西安广场派出所统一办理户口迁移



	各学院到保卫处领取迁移证


	毕业生到本学院领取迁移证


毕业生办理户口迁出的几点说明：

1、对于当年毕业离校后仍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应届毕业生，学校可根据毕业生本人意愿，将其户籍转至入学前户籍所在地，或向学校申请保存户籍和档案（毕业生须与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办公室签订档案留校协议），待落实工作单位后，再将户籍迁至工作单位所在地。

2、申请户籍留校超过两年仍未迁出的毕业生，学校将不在为其户籍管理负责。
3、毕业学生户口迁往工作地的，迁往地址一律是工作单位。

4、毕业生如不想按分配方案迁转户口的，请提前与就业指导办公室（学生工作处）提出声明，否则将按分配方案统一办理。

5、户口一经迁出，将不能落回。

保 卫 处

二○○九年五月十一日
